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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第 113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3 月 4 日(週五) 下午 14 時  

地點：第一教學研討室 

主席：劉校長怡均 

出席人員：校務會議代表(詳如簽到單)          記錄：劉玉琳 

列席人員：邱奕儒主任、朱芊樺組長 

壹、 主席宣布會議開始：校務會議代表 58人，本次會議請假 11人，目前實到

38人，已達二分之一出席人數，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貳、 主席報告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事件令人遺憾，目前校務行政系統已開放募心募愛捐款活

動，請老師、同仁們響應捐款援助烏克蘭。 

參、 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附件 1】 

二、各單位報告 

1.學務處：4/14-21 慈大協辨 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國、高中選

手、教練與家長將至兩校區參加競技體操與桌球兩個項目的比

賽，若各位代表、系所主管有招生需求，可利用機會致主場館

宣傳行銷。 

2.會計室：慈濟基金會預訂 3/14(一)8:30 在第二教學研討室召開 111-112 年

期程產學合作計畫之說明會，例如服務學習、志工服務等相關

計畫經費均可申請，請有申請需求的主管參與說明會。 

3.教務處：前次會議決議，有關新設系所報部情況：(1)原「臨床藥學系」

名稱，經研議後修正為「藥學系」。「牙醫學系」、「藥學系」增

設計畫書已於 111 年 1 月 24 日報部。(2) 「醫學科學研究所博

士班」與「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整併案，因總量系統限制

而無法進行，與教育部承辦人詢問後，因學位學程無法與其他



-第 113 次校務會議-  2 

 

學系整併，故此案撤銷。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報告人：温蕙甄學務長 

案由：「慈濟大學學生獎勵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110學年度學生事務處自我評鑑」訪視委員審查意見辦理。 

二、 已於110學年第一學期期末學生事務會議(111/01/04)討論通過。 

「慈濟大學學生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獎勵作業程序： 

一、學生有獎勵事實，得由有關

單位、本校之教職員提出具

體事實，依據法條予以建

議；送業務承辦單位學生事

務處生活輔導組，生活輔導

組依權責會辦，及按行政程

序處理。 

二、小功（含）以下之獎勵案件

核准權責，簽請學生事務長

核定公布。 

三、大功（含）以上之獎勵案件，

提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陳

請校長核定後公告與頒發獎

狀。 

四、學生獎勵每學期末按規定計

算後，列入學生操行成績總

分。 

五、休學學生復學後，其原有獎

勵仍屬有效。 

第四條 獎勵作業程序： 

一、學生有獎勵事實，得由有關

單位、本校之教職員提出具

體事實，依據法條予以建

議；送業務承辦單位學生事

務處生活輔導組，生活輔導

組依權責會辦，及按行政程

序處理。 

二、小功（含）以下之獎勵案件

核准權責，簽請學生事務長

核定公布。 

三、大功（含）以上之獎勵案件，

提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送

請校長核定後公告與頒發獎

狀。 

四、學生獎勵每學期末按規定計

算後，列入學生操行成績總

分。 

五、休學學生復學後，其原有獎

勵仍屬有效。 

修改文字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辦法-法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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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報告人：朱芊樺組長 

案由：「慈濟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實施細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鼓勵及擴展產學合作、研發成果效益，修正及新增條文規定，提高運

用範圍及效益。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慈濟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實施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為鼓勵產學合作計畫之進行，本校

專任教師以計畫主持人身份，依第

七條作業程序，以慈濟大學名義簽

約執行之產學合作計畫，可適用之

獎鼓勵措施如下：  

一、政府部門之計畫得準用本校

「教師研究獎助辦法」第三條

之規定申請「校外研究計畫配

合款」。  

二、得依照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

計要點」第七條之規定抵減授

課時數。  

三、得於計畫每年度執行結束後的

一個月內，以具體之成果向研

發處提出申請「產學合作計畫

獎勵金」，由研發處審核，簽

請校長同意後核撥；但下述事

項不適用本規定：  

(一)「教師研究獎助辦法」所獎

助或本校已提供配合款之

校外研究計畫。  

(二)與慈濟志業間之產學合作

計畫。  

(三)未通過當期教師評鑑者。  

第十二條  

為鼓勵產學合作計畫之進行，本校

專任教師以計畫主持人身份，依第

七條作業程序，以慈濟大學名義簽

約執行之產學合作計畫，可適用之

獎鼓勵措施如下：  

一、政府部門之計畫得準用本校

「教師研究獎助辦法」第三條

之規定申請「校外研究計畫配

合款」。  

二、得依照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

計要點」第七條之規定抵減授

課時數。  

三、得於計畫每年度執行結束後的

一個月內，以具體之成果向研

發處提出申請「產學合作計畫

獎勵金」，由研發處審核，簽

請校長同意後核撥；但下述事

項不適用本規定：  

(一)「教師研究獎助辦法」所獎

助或本校已提供配合款之

校外研究計畫。  

(二)與慈濟志業間之產學合作

計畫。  

(三)未通過當期教師評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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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計畫期間授課時數未

達校定時數標準百分之八

十以上者。 

產學合作計畫獎勵金得使用於推

展產學與相關業務使用，期限為核

撥獎勵金日起算六年計算公式如

下： 

前述獎勵金之核撥，得以下列方式

之一撥入受獎勵對象（主持人經選

定後不得變更） 

一、全數入研究帳戶。 

二、半數入研究帳戶、半數入個人

戶。 

(四)執行計畫期間授課時數未

達校定時數標準百分之八

十以上者。  

產學合作計畫獎勵金限使用於研

究業務，期限為核撥獎勵金日起算

六年計算公式如下： 

 

 

 

 

1.為使獎

勵金運用

更具彈

性，爰放寬

獎勵金使

用條件。 

 

2.本項新

增，為提高

及鼓勵本

校教師申

請產學合

作，爰明訂

核撥予教

師之獎勵

金可依教

師需求選

擇1/2進個

人戶。 

第十三條   

產學合作計畫執行結案後，經費如

有結餘，除產學合作機構另有規定

外，結餘款之金額在二萬元以下，

全數納入校務發展基金，結餘款之

金額在二萬元以上者，計畫主持人

得使用前一年度結餘款之百分之

六十，其餘百分之四十納入校務發

展基金由學校統籌運用，運用執行

一年後仍有賸餘者，一律由會計室

直接轉入研發處統籌運用。 

 

第十三條   

產學合作計畫執行結案後，經費如

有結餘，除產學合作機構另有規定

外，結餘款之金額在二萬元以下，

全數納入校務基金，結餘款之金額

在二萬元以上者，計畫 主持人得

使用前一年度結餘款之百分之六

十，其餘百分之四十納入校務基金

由學校統籌運用，運用執行一年後

仍有賸餘者，一律由會計室直接轉

入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1.為推動

及擴展產

學、研究發

展相關運

用，爰將產

學合作計

畫結餘經

費，調整為

業管單位

（研發處）

統籌運用 

2.依1/18主

管共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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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校務基

金」修正為

「校務發

展基金」 

第十四條  管理費及結餘款之運

用範圍如下： 

一、學校儀器設備維護，業務維持

等。  

二、水電費用之補充（本項應明列

於簽訂之合約內）。  

三、購置共同使用之儀器設備。  

四、共同使用儀器設備維護及消耗

性器材之補充。  

五、鼓勵或獎勵校內老師研究計畫

與補助與智慧財產權處理有

關之事項，包括提供具有商品

化潛力、研究開發、參與產學

合作及研發成果推廣之相關

活動經費、出差旅費(不含住宿

費)。 

六、學校內重點研究計畫發展過程

中，作為與學校有關之學術演

講與學術會議之經費。  

七、年度績效獎金之提撥，做為對

校內支援產學合作工作有關

人員之特別獎勵。  

八、對產學合作業務、事務支援人

員之工作酬勞。 

九、其他對學校學術研究及教學發

展有關事項之經費。  

十、研究發展處業務處理相關支

出。  

十一、經行政會議決議，其他相關

事項之經費。 

第十四條  管理費及結餘款之運

用範圍如下： 

一、學校儀器設備維護，業務維持

等。  

二、水電費用之補充（本項應明列

於簽訂之合約內）。  

三、購置共同使用之儀器設備。  

四、共同使用儀器設備維護及消耗

性器材之補充。  

五、鼓勵或獎勵校內老師研究計畫

與補助與智慧財產權處理有

關之事項。 

 

 

  

 

六、學校內重點研究計畫發展過程

中，作為與學校有關之學術演

講與學術會議之經費。  

七、年度績效獎金之提撥，做為對

校內支援產學合作工作有關

人員之特別獎勵。  

八、對產學合作業務、事務支援人

員之工作酬勞。 

九、其他對學校學術研究及教學發

展有關事項之經費。  

十、研究發展處業務處理相關支

出。  

十一、經行政會議決議，其他相關

事項之經費。 

 

 

 

 

 

 

 

 

 

 

 

為使管理

費及結餘

款之運用

範圍更加

廣泛，修改

第五點新

增並明訂

可運用範

圍。 

 



-第 113 次校務會議-  6 

 

決議：照案通過。有關第十三條，爾後有教師申請使用經費時，請研發處提供

相關案例供教師參考。【修正後辦法-法規 2】 

提案三       提案單位：全球永續發展目標教研總中心 報告人：邱奕儒主任 

案由：「慈濟大學全球永續發展目標教研總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諮議委員會人數調整，修改設置辦法第五條。 

「慈濟大學全球永續發展目標教研總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總中心設諮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置委員九至十一人，校長及總

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

校長就校內外相關學者專家聘兼

之；校長兼任本會召集人。委員任

期三年，連聘得連任之。 

第五條   

總中心設諮議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置委員七至九人，校長

及總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

委員由校長就校內外相關學者

專家聘兼之；校長兼任本會召集

人。委員任期三年，連聘得連任

之。 

加計當然委

員人數，調整

總設置人數。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辦法-法規 3】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育傳播學院   報告人：何縕琪院長 

案由：修訂「慈濟大學教育傳播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增加學位學程之文字內容，因此調整辦法。 

二、業經111年2月23日教育傳播學院110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慈濟大學教育傳播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院務會議由本學院院長、各系/所

/中心/學位學程等單位主管、本學

院專任教師、專案教學人員及學

生代表組成。 

第二條   

院務會議由本學院院長、各系、

所、中心主管、本學院專任教

師、專案教學人員及學生代表組

成。 

增加學位學

程之文字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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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當然代表：當然代表為本學

院院長、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

等單位主管為之。 

二、教師代表：由本學院專任教

師、專案教學人員中選舉產生六

至八名擔任之，各單位應至少有

一名代表，其餘由得票數高低決

定；同票數者由抽籤決定之。 

三、學生代表：大學部由各系/中

心 /學位學程學會會長擔任代

表，研究所由各所推派一名擔任

代表。 

除當然代表外，其餘委員任期為

一年，連選得連任。 

一、當然代表：當然代表為本學

院院長、各系、所、中心主管為

之。 

二、教師代表：由本學院專任教

師、專案教學人員中選舉產生六

至八名擔任之，各單位應至少有

一名代表，其餘由得票數高低決

定；同票數者由抽籤決定之。 

三、學生代表：大學部由各系、

中心學會會長擔任代表，研究所

由各所推派一名擔任代表。 

除當然代表外，其餘委員任期為

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條   

院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院務發展計劃。 

二、組織章程及重要章則。 

三、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等單

位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研究及其

他院內重要事項。 

五、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之教

學及課程之統整。 

六、院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

小組決議事項（院教評會除外）。 

七、提案及院長提議事項。 

第四條   

院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院務發展計劃。 

二、組織章程及重要章則。 

三、各學系、研究所及中心之設

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研究及其

他院內重要事項。 

五、各系所、中心之教學及課程

之統整。 

六、院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

小組決議事項（院教評會除

外）。 

七、提案及院長提議事項。 

增加學位學

程之文字內

容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後辦法-法規 4】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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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1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法   規 

法規 1 慈濟大學學生獎勵辦法 (修正) 

法規 2 慈濟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實施細則 (修正) 

法規 3 慈濟大學全球永續發展目標教研總中心設置辦法 (修正) 

法規 4 慈濟大學教育傳播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 (修正) 

 


